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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於開曼群島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） 

（股份代號：2222） 

 

完成收購怡達（香港）光電科技有限公司 

茲提述雷士照明控股有限公司（「本公司」）日期為 2018年 4月 25 日、2018年 4月 26 日、
2018年 6月 29日、2018年 8月 30日及 2018年 10月 29 日之公告以及日期為 2018年 10月 10
日之通函（「通函」），內容有關（其中包括）建議收購怡達（香港）光電科技有限公司股本
中的全部已發行股份。除文義另有所指外，本公告使用詞彙具有通函界定之相同涵義。 

董事會欣然宣佈，協議綱領及正式購股協議項下建議收購之所有先決條件已獲達成，完成已於
2018年 11月 9日根據協議綱領及正式購股協議所載條款及條件落實。 

隨完成後，本公司持有目標公司 100%股權，而目標公司成為本公司全資附屬公司。目標集團的
財務業績將併入本集團的財務報表。 

 

承董事會命 
雷士照明控股有限公司 

王冬雷 

董事長 

 

香港，2018年 11月 11日 



於本公告日期，本公司董事會由以下成員構成： 

執行董事： 

王冬雷 

王冬明 

肖宇 

王頓 

非執行董事： 

李華亭 

李偉 

獨立非執行董事： 

李港衛 

王學先 

魏宏雄 

蘇嶺 


